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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侵权现象日渐突出，通过对互联网中名誉权的保护进行研究，对名誉权相关概

念进行介绍，分析互联网中侵犯名誉权所具有的特征，体现出互联网的众多特质赋予了名誉权侵权不同

于传统名誉权侵权的特殊性。对互联网中名誉权保护的现状及局限性进行阐述，分析我国互联网中名誉

权保护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引发对其完善保护的个人思

考，使互联网中名誉权的保护愈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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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use of the Internet, incidents of online infringement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By studying the protection of reputation rights on the Internet, this research introduces 
related concepts of reputation rights,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putation rights violations 
online, and highlights that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Internet give such infringements distinct dif-
ferences from traditional reputation rights violation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limitations of protect-
ing reputation rights online are discussed, and the main issues in the current protection of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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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tation rights in China are analyzed. By combining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judicial practice 
experience of China, this study also offers personal reflections on improving such protection, aiming 
to make the protection of reputation rights on the Internet more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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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联网中侵犯名誉权的特征 

(一) 侵权主体具有隐蔽性 
在网络平台上，网民通过账号交流，隐藏现实身份与地位，促进了人际沟通。网络的匿名性让网民

能随意评论甚至恶意攻击未知事物而无需担责。交流时，人们常用虚拟网名，且发布内容可经技术处理，

这与传统名誉权侵权案件差异显著。传统案件中，侵权主体多为现实生活中的特定自然人，易确定；而

网络侵权案件中，主体常不确定，甚至可能通过境外虚拟账号发布信息，难以追踪。2015 年，中国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正式确立了互联网实名制的基本原则，但实为有限实名制[1]。目前，多为涉及财务的平台

如支付宝、网上银行等要求实名制，以减少诈骗。其他社交媒体用户注册时很少需实名制，即使需要，

信息也未必真实。公众人物外，人们通常只能看到内容，不知发布者。 
网络的匿名性导致网民言论放肆。现实中，面对面交流受道德约束，希望能给对方好印象。网络则

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另一面的空间，人们可用昵称发布内容，即使亲近之人也难知真实身份。虽可技术

手段查 IP，但侵权人可能使用他人设备或网吧发布信息，难以确定责任人。且网络信息可随时修改或删

除，更增加了认定网络侵权人身份的难度。 
(二) 侵权行为的便捷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具备上网功能的电子设备种类增多，如智能手机、ipaid 等，基本人手一台，

现在很多老年人的电子设备从老年机换成了智能手机。就导致在网络上发言成本低，会使用键盘，就能

在网络发布信息，利用互联网，只需用手轻触几下键盘，就可以发布一条虚假信息，该信息经过大肆传

播后，被侵权人的社会评价就会降低，侵权极其容易。网络平台发布信息后，还会有私信和评论功能，

此功能的初衷是为了让网民各抒己见，但部分网民会评论一些侮辱、谩骂、诽谤他人名誉的信息，具有

不实内容的信息一经发布经过在网络上发酵，容易掀起网络舆论，使得当事人在现实生活中和网络中都

备受关注，走合法维权程序又十分艰难。有时在网络上保存的私人信息稍有不慎就会泄露其中的个人信

息，从而有可能引起互联网中名誉侵权案件。我国现在的社交平台注册机制不完善，实名制度尚未完全

普及，而且大多数网络用户具有逃避法律责任的心理状态，导致实施互联网中侵犯名誉权行为极为便捷

和隐蔽。 
(三) 影响范围广泛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网络速度得到进步，网民规模逐渐增加，已经实

现“县县通 5G、村村通宽带”，5G 时代已经到来，也表明信息一经发布，其他人几乎可以同时完成对

该信息的接受。现在也是网络全球化时代，网络已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信息的发布已经不局限在某一

区域，该信息可以在全球网络范围内进行传播。若发布侵犯他人名誉权的信息，点击率或浏览量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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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软件纷纷推送，全球各国的居民都有机会看到该信息，经过大范围传播后，处理起来具有一定的难

度，造成的影响将是巨大的[2]。网络处于一个虚拟空间,人们认为发表言论、图片、视频对他人也不会造

成身体上、财产上的损失，对于诽谤、侵犯他人名誉的行为，认为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导致人们没有

意识到网络侵权的危害，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在网络环境下侵犯名誉权造成的损害结果却

是真实存在的，会对被侵权人财产上和精神上造成巨大损害。 

2. 互联网中名誉权保护现状及困境 

(一) 我国互联网中名誉权保护现状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发布的互联网中侵犯名誉权案件进行检索统计得出：2016~2020 年间的年度新

收案件总数分别为 343 件、852 件、812 件、785 件、609 件[3]。北京互联网法院公布的《“粉丝文化”

与青少年网络言论范研究报告》成果展示，该年共收案 41,948 件，结案 33,521 件，办理的网络平台侵害

责任纠纷案例 3836 件，其中网络侵害名誉权纠纷 1075 件，占比 28.02%。以上数据整体上呈现逐年增长

的趋势，说明互联网中的名誉权侵权问题日益严重，必须受到重视[4]。 
目前，我国并没有对互联网中名誉权进行专门立法，《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

2021 年被废止，尚未出台新的专门司法解释[5]。在现实中对于网络环境中名誉权侵权案件解决，主要根

据《民法典》中人格权编和侵权编的一些原则性规定和《刑法》中侵犯名誉权的规定处理。在复杂多变

的互联网中，仅适用以上法律保护互联网中的名誉权，其保护范围是有限的。当前，随着网络技术的迅

猛发展，互联网中名誉权受到侵权的案件增多，我国有学者和法律人士对其问题进行关注，我国已经开

始重视互联网中的名誉权保护，如今对其保护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改进。 
(二) 我国互联网中名誉权保护困境 
名誉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项人身权利，互联网中名誉侵权具有自身特殊性，导致维权成

本高且困难，危害范围广泛，会给被侵权人造成财产上和精神上的损失。现如今，我国互联网中名誉权

法律保护体系不健全，实务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我国互联网中名誉权保护的局限性如下： 
1、互联网中名誉权立法具有滞后性 
关于名誉权的保护，首先，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清晰界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容侵犯的原则。

该条款严禁通过任何途径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捏造事实诬告或陷害。这体现出宪法对公民的名誉权

的尊重和保护。我国民法和刑法也对名誉权进行了相关的规定，对于名誉权侵权案件相关责任人承担赔

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严重的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6]。 
目前，我国关于传统名誉权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但并未专门制定关于互联网中名誉

权侵权问题如何处理的法律文件。发生互联网中侵犯名誉权案件后，可以参照传统名誉权侵权的法律规

定进行处理，但因互联网中侵犯名誉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现实应用中，相关法律规定在面对新型互

联网中侵犯名誉权案件时处理不当，不够全面。 
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网络速度的增长，网络侵权案件也随之增多，司法工作人员在处理和解决互联

网中侵犯名誉权案件时多采用《民法典》中的总则编和侵权编相关法条，而相关的司法解释不多，且这

些法律大多规定的都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内容过于笼统，无法完全解决复杂多变、新发生的互联网中

名誉权侵权案件。而网络是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每天能够推送大量信息，目前最高法出台的司法解释对

于快速发展的网络时代而言有些落后。人们对于网络只看中信息推送速度，以及信息带来的新鲜感，对

互联网中侵犯名誉权问题如何处理不重视，等到新型网络名誉权侵权案件发生后，使用现有法律条文不

能完全解决问题，对人们的合法权益不能够保障。因此，关于互联网中名誉权保护法律的制定具有一定

的滞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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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法审判中证据收集困难 
以主张积极法律事实存在的一方承担证明责任是我国的举证制度。司法实践中，在审理互联网中名

誉权侵权案件时，法院会要求被侵权人对侵权事实进行举证[7]。互联网中名誉权侵权证据保全困难主要

有两个原因，第一，网络具有匿名性。网络用户在网络平台中使用的 ID 是虚拟的，甚至某些社交软件还

有匿名发言的功能，很难锁定真正侵权人。第二，网络信息是以二进制数据形式存在着，删除或修改十

分容易，故电子证据具有易破坏性和脆弱性，为了逃避法律责任，侵权人往往会选择删除侵权信息，从

而加大了侵权证据收集的难度。被侵权人若取证不及时，证据就会被篡改甚至删除，导致无法证明案件

事实，被侵权人就处于不利地位，也不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此时虽然可以寻求司法机关的帮助，

但申请手续和申请条件都比较复杂，手续繁琐，时间较长，也可能会造成证据的丧失。虽然网络服务提

供者有义务去帮助被侵权人调取与侵权有关的违法证据，但被侵权人始终处于一个弱势地位，以个人力

量很难完成证据的收集工作，通常会找代理律师代为调查取证，这样会使被侵权人的维权成本过高，过

于繁琐的取证过程也会使得当事人丧失耐心，同时也会使被侵权人失去对国家机关的信任，从而放弃合

法的司法救济途径。 
3、司法审判中精神损害赔偿较低 
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主要是为了减少侵权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痛苦，适当的对其进行金钱上的补偿，

比较符合法律公平正义的精神，而实践中很少关注被侵权人精神方面的赔偿。尽管存在关于精神损害赔

偿标准的法律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的适用性仍面临挑战，因为判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过程中存在较

强的主观性，这使得赔偿数额呈现出不确定性，难以针对同一损害事实设定统一的赔偿金额。在网络名

誉权侵权案件中，侵权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往往持续更久，对被侵权人的精神损害更为严重，然而，与

之相对的是，赔偿金额常常显得微不足道。 
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受多种因素影响，目前确定其赔偿金额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

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十条，法官在审理侵权案件时可通过综合分析确定精神

损害赔偿金额，但该条文并未明确规定赔偿金额，故法官需要根据侵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的程度不同

进行判断，因此，精神损害赔偿受法官自由裁量程度较高，也可能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出现[8]。同

样侵权行为，对于不同的人来说造成的精神损害也不同，承受能力越高的人相比承受能力低的人受到的

精神损害可能低一些，在侵权行为一致时，适用同等的标准进行判决不符合实质正义。所形成的判决并

不一定能够使公众信服，惩罚力度不够，这样不仅会导致被侵权人的损害得不到完全赔偿，合法权益得

不到保障，还会损害司法权威，间接助长侵权风气。 

3. 健全互联网中名誉权保护的路径 

(一) 健全互联网中名誉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互联网中名誉权相关立法具有滞后性，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当立法条件具备时，可以对互联网中

名誉侵权问题专门立法，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梳理，结合互联网中名誉侵权的特殊性制定更加科学、严

谨的单行法律法规，同时在立法前也要听取社会各界的看法，博采众长，采纳其中的合理建议，促进保

护公民名誉权目的的实现，也可以促进网络平台的健康发展。其次还要重视对公众人物的特殊立法规定，

公众人物通常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指导作用，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在引导着社会群体，特别是青

少年，公众人物即要承担社会责任还要发挥表率作用，公众人物的名誉权比普通人侵犯范围和几率都要

高，所以要完善关于公众人物的特别立法规定，界定公众人物的概念和识别标准。公众人物的知名度要

高于普通人，两者在名誉侵害所产生的后果严重性上存在差异，因此在判定侵权人过错时应采用不同标

准。对于普通个体，判定行为人存在过错的依据是其已实施侵权行为。而针对公众人物，判定行为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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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不仅要求其实施了侵权行为，还必须具备实际恶意，公众人物在过错判定标准上应当更为严苛[9]。 
(二) 解决司法审判中证据收集难问题 
诉讼中最重要的就是证据，互联网中侵犯名誉权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取证难的问题，因为电

子证据容易被篡改或删除，取证不及时可能造成受害人无法维权，现如今网络侵权举证主要是由受害人

自行举证，如果无法证明需要证明的事实，被侵权人将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比如鸿茅药酒跨省追捕谭

秦东案件，检察院因证据不足，未能追究谭秦东刑事责任，本案以谭秦东主动向鸿茅药酒股份有限公司

道歉结束。所以，司法机关应落实相应的证据保全制度，司法机关在接到被侵权人证据保全的申请后，

应立即采取措施保全网络上的证据，并提高互联网中名誉侵权案件中证据保全制度的使用率。其次还要

增加网络服务提供者协助被侵权人调查取证的义务，对拒绝或不积极配合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予以处罚，

情节严重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承担不利的连带责任，应当完善制度的构建，司法机关出台相应的司

法解释。 
(三) 提高司法审判中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实践中，互联网中侵犯名誉权的损害后果不仅会造成财产性损失，还会造成非财产性损害，应当根

据互联网中名誉权的特征对被侵权人进行全面救济。民法典中规定的责任侵权方式有十几种，而在我国

司法实践中，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通常是民事侵权的责任方式之一，赔偿包括经济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

赔偿，在名誉权侵权案件中最经常适用的就是经济损害赔偿，很少会对被侵权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10]。
因此，提高网络名誉侵权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加强对网络侵权行为的处罚，提高网络侵权成本，

从而规范网络安全秩序，维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赔偿的金额还应当根据侵权人主观过错和其经济条

件自由裁量，如果侵权人实施侵权手段主观恶劣且经济条件较好，法官在自由裁量时可以适当增加对被

侵权人精神损害方面的赔偿。法官在进行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判断时除了根据法律规定的六因素进行判断

外，还可以参考被侵权人因侵权行为遭受何种程度的医学精神损害后果进行判断，此损害后果必须是经

职业医师鉴定或诊断所出具的专业证明。还可以通过出台司法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设置最低下限，

应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确定适宜赔偿数额，增加赔偿金额的可操作性。 

4. 结语 

网络信息技术丰富着人们的生活，使人们能够在互联网上工作、学习，同时网络速度的加快也促使

人们工作节奏、生活方式加快，网络促进了人们在网络上进行发泄不良情绪，因此，侵犯他人隐私、名

誉和知识产权的案件层见迭出，其中名誉侵权比较突出。网络无边界，法律有底线。通过对互联网中名

誉权的保护进行研究，得出要加强互联网中名誉权保护的法律，形成健全的保护体系；解决实践中侵权

证据收集难问题，提高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充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提高网民的网络道德，为了更好

构建网络工作、生活和学习环境，自觉在网络环境中遵守道德规范，也要在网络空间评论、发表信息保

持自己的道德素养，还要加强法律常识学习，为进一步净化网络空间、文明上网、依法治网奠定一定的

基础。也要认识到在我国注重互联网中名誉权的保护问题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做好攻坚克难的准备，保

证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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